
于田县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

七条、第五十四条等规定，于田县人民政府依据土地现状调查

和社会风险评估结果，拟订了《于田县实施城镇规划2025年第

二批建设用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补偿安置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于田县实施城镇规划2025年

第二批建设用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二、公告时间和方式

本方案公告公示期为30个工作日,自2025年04月07日—

2025年05月21日。本公告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木尕拉镇阿勒村

村民小组通过村公示栏方式发布了征地补偿安置公告。

三、补偿登记方式和时限

被征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和地上附着物所

有权人在本公告公布后持不动产权利证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书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天内，到于田

县房屋征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

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

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四、异议反馈

充分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

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对本方案如有异议的，请在2025

年05月21日之前,采用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形式送达至于田

县房屋征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书面意见应明确、具体，认

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明示。

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五、组织听证

如超过半数以上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拟

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于田县人民政

府将组织听证；其他与土地征收有利害关系的组织或者个人申

请听证且符合相关规定的，于田县人民政府也将组织听证。

特此公告。

附件：于田县实施城镇规划2025年第二批建设用地征地

补偿安置方案

于田县人民政府

2025年04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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